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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

112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開始申請，請各位有需要的老師同仁於3/13(三)下班前將相關資料

送至人事室(高中以上請檢附繳費證明+繳費明細+空白處簽名)，以利後續事宜。

申請表電子檔已置於全校公用資料夾【/01-行政業務公佈欄/00-公用資料(終身通用項目)/人事室公告

專區/@各項補助費】

行政院通過「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」，自113年起將推動減免私立大專學雜費

3.5萬元(每學期1萬7千5百元) ，拉近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差距;但此方案不能與「公教子女教育補助(每

學期3萬5千8百元) 」同時領取。

♤注意♤如申請「公教子女教育補助」者，請自行向各大專院校表示「不減免學雜費」； 如有減免學雜費

(教育部補助)，將無法申請子女教育補助，已領取者依規定須追繳收回。

♤注意♤高中職減免學費(學費為0)，但雜費有3300元，仍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(國家整體資源合理

運用，全免或減免學雜費(含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)。

112學年度第1學期進修補助費開始申請，已「核准」公餘時段在職進修之同仁請於收到「成績單後二個

月內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「繳費收據」及「成績單」辦理進修補助，申請表電子檔已置於全校公用資料

夾【/01-行政業務公佈欄/00-公用資料(終身通用項目)/人事室公告專區/@在職進修、改敘/05在職進修

補助申請表】，或可親至人事室索取紙本填寫。

※小叮嚀:前項進修補助費用係採事前報准始得申請核發。

公教健檢，且務必慎選健檢機構，才能獲得補助唷~

依「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」第5點規定：「一般健康檢查，應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

之醫療機構實施之。」依上開規定，各位公務人員同仁若有進行一般健康檢查之需要者，應洽經中央

衛生主管機關【評鑑合格】之醫療機構進行檢查。

是否合格機構確認方式:

來電人事室查證(分機852、851)。

使用保訓會3個網站系統，線上查詢 https://www.csptc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526&s=12063

「113學年度校長遴選作業」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浮動委員代表

(正式代表、備取代表)選舉票選通知



一、依 據：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第六條第

二款、第五款。

二、時 間：113年2月21日(星期三)下午13：15-13：40

三、地 點：5F視聽教室。

四、具投票資格者：

選票1專任教師 全體專任教師，不含代理、代課、鐘點、支援教師)

選票2行政人員 正式編制行政人員（即公務人員、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），不含技工、工友及校警、契

約人員(教保員、廚工)

五、領票方式：簽名領票。

六、投票方式：採無記名投票（本人親自投票不可代替）。

七、圈選方式：可圈選1名候選人，在圈選方格內畫「Ｏ」或「V」。

八、當 選：最高票當選，正取(1人)；次一高票者，備取(1人)。

九、開 票：下午票選結束後當場開票、公布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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